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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释解分析 本条规定的是交通肇事罪。 1.本罪的构成特征是：（1）侵犯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
。（2）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，因而发生重大事故，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
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：
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，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；死亡3人以上，负事故同等责任的；造成公共财产
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，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，无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。另外，交通肇事致1
人以上重伤，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：酒后、吸
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；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；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
动车辆而驾驶的；明知是无牌证或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；严重超载驾驶的；为逃避法律责任逃
离事故现场的。（3）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。（4）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，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，也
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。 2.“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”，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，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
跑的行为；“因逃逸致人死亡”，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跑，致使被害人因得
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。 3.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增加第133条之一是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定，主要包
括两种情形，一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，要求必须是情节恶劣；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
车。这两种情况均是一些社会危害严重，人民群众反响强烈，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
的违法行为。“有前款行为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”是指危险驾驶行
为构成本罪，同时可能构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 
易混易错 1.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不是特殊主体，公共交通的参与者都可构成该罪的犯罪主体。但应
注意以下特殊情形：（1）甚至是无照驾驶者，或者是偷开他人机动车辆，行人如果违反了交通运输
法规而造成重大损失的，也应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。（2）单位主管人员、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
机动车承包人指使、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，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。（3）交通
肇事后，单位主管人员、机动车辆所有人、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，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
时救助而死亡的，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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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2014年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》主要内容为法律硕士联考法条类图书，针对法条涵盖的考点，
分析和讲解，包含5科，体例上含重要法条，相关法条，真题链接等，是一本复习法条的备考必备用
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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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2014年法律硕士联考重要法条释解好
2、还不错。同考的人，加油
3、书挺好，希望好好复习考上自己心中的大学
4、还是建议大家买正版 看着放心 支持卓越的书
5、不错~重点提炼，对于突击复习有一定裨益~
6、挺好的，很实用。是正版的
7、很有用的书  考研必备  很不错
8、辨析挺详细，易懂，但例题不够新都是配套或是其他题目一样，例题没意思
9、很不错，书很好，包装不错
10、用着很好，有助于提高
11、质量很好，内容也不错，就是答案在题目的下面没法做题~总体不错
12、书刚拿到，就要散架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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